
2019 年 5 月 20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推行第二期「私人土地作

福利用途特別計劃」（「特別計劃」）的情況及匯報第一期「特

別計劃」的最新進展。  

背景  

2. 政府於2013年9月推出「特別計劃」 (第一期「特別計

劃」)，申請機構須在其土地上透過擴建、重建或新發展，提

供或增加政府認為有殷切需求的福利設施，尤其是增加安老

及康復服務名額。自「特別計劃」推行以來，我們定期向福

利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的推行情況。

3. 《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會推出新一期「特別

計劃」，為參加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提供適切協助，利便其規劃

或發展過程，使有關機構可就其擁有的土地申請擴建、重建

或發展，以期提供多元化的津助和自負盈虧設施，特別是增

加安老、康復和兒童照顧服務名額。

第二期「特別計劃」

4. 第二期「特別計劃」貫徹第一期的特點和靈活性，奬

券基金會在多方面提供靈活的撥款安排，包括與社福服務有

關的配套設施、技術可行性研究、調遷 1及自負盈虧服務的非

經常開支等。政府亦會適切地為申請機構在規劃或發展過程

中提供協助。與此同時，因應第一期的經驗，政府就第二期

「特別計劃」提出多項優化措施。

1  指運用獎券基金支付因臨時調遷所涉及的搬遷或裝修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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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的社福服務設施清單  

 

5. 在社福服務種類方面，考慮到社會對不同的社福服務

的需求甚殷，我們優化了第二期的社福服務設施清單，包括

現時或可見將來均需求殷切的長者、殘疾人士和兒童照顧服

務。除了在安老和康復服務方面共增加五項設施外，同時新

增三項兒童照顧服務。新增服務包括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

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嚴

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弱智人士及肢體傷殘人士輔助宿舍、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辦事處、日間幼兒中心、留宿幼兒中心及

兒童之家。經優化的設施清單包括五項長者、10項殘疾人士

和三項兒童照顧服務，共18項 2，詳情如下：  
 

安老服務  

1. 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  

2. 護養院  

3.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4. 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 

5. 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康復服務  

6.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7.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8.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9. 長期護理院  

10.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11. 展能中心  

12. 特殊幼兒中心  

13.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14. 弱智人士及肢體傷殘人士輔助宿舍* 

15.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辦事處 * 
 

兒童照顧服務  
16. 日間幼兒中心 * 

17. 留宿幼兒中心 * 

18. 兒童之家 * 
 

*為第二期「特別計劃」設施清單內的新增服務。  

                                                      
2 第一期「特別計劃」社福服務設施清單中原有的早期教育及訓練中

心沒有包括在第二期「特別計劃」的設施清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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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加「特別計劃」的非政府機構須在其持有的土地上

淨增加一項或多於一項有關的服務。為了讓非政府機構有更

大彈性以應付其他需求，有關機構可在同一幅土地同時提供

上文18項服務以外的其他福利及／或非福利設施，惟該等用

途和安排須符合適用的規例和程序，以及規管有關地段的土

地契約條款。  

 

與福利有關的附屬設施的類別  

 

7. 為善用用地的發展潛力，如第一期「特別計劃」般，

申請機構可在同一幅土地上同時提供設施清單以外的其他

福利設施、附屬設施及／或非福利設施，惟該等用途和安排

須符合適用的規例和程序，以及規管有關地段的土地契約條

款。為增加與福利相關的附屬設施的多樣性以更適切地回應

服務使用者（尤其是弱勢社群等）對有關服務的需求，綜合

推行第一期的經驗，我們增加了可納入項目內與福利有關的

附屬設施的類別，例子如下：   

 

(a) 為同一項目地點內福利服務使用者提供的醫療 (包括中、

西醫診所 )設施；  

(b) 為同一項目地點內福利服務使用者、任何非政府機構營

辦設施清單上的社福設施的服務使用者，以及弱勢社群

(例如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人

士與及殘疾人士 )提供的牙科設施；  

(c) 為長者、殘疾人士和有特殊需要兒童等的照顧者而設的

培訓設施；  

(d) 為項目地點內的福利服務使用者提供針灸或按摩服務

的中心；  

(e)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的評估服務；  

(f) 提供與社會老齡化和殘疾人士需求有關的創新和樂齡

科技產品的陳列室及／或商店；  

(g) 售賣供長者及殘疾人士使用的日常必需品或護理產品

的商店或售貨亭；及  

(h) 為殘疾人士或長者提供職業訓練和就業機會，或為項目

地點內的服務使用者、職員或訪客提供膳食服務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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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餐廳。  

 

發展非牟利長者住屋計劃  

 

8. 此外，為了鼓勵「特別計劃」下的申請機構善用用地

的發展潛力，並同時為居住環境不理想或正居於／輪候公屋

但有獨立生活能力的長者，提供適切、可負擔的住屋，在「特

別計劃」項目中所提供有殷切需要的福利設施仍然是項目的

核心部分，以及提供該些設施的時間表不會受到過度延誤的

前提下，政府原則上支持有關機構在同一申請用地上以繳交

象徵式地價及免繳行政費的方式發展非牟利長者住屋計劃，

惟有關機構須按制定的執行及監督機制實行。非牟利長者住

屋計劃將由「特別計劃」下的申請機構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營

運，計劃所涉及的工程成本和經常開支會由申請機構自行承

擔。  

 

有關調遷費的優化方案  

 

9. 另外，就着調遷安排所涉及的租金和差餉方面，為了

向有需要的申請機構提供進一步的協助，假如有關機構擬租

用臨時院舍或處所，並能向社會福利署 (社署 )證明其他調遷

方案 (如使用申請機構／其附屬機構的空置場所、在原址分階

段進行重建／擴建項目，或將先完成的項目用作其他項目的

安置場所等 )均不可行，作為最後的調遷方案，社署會酌情考

慮批准於「特別計劃」下運用獎券基金支付在特定短暫時間

內租用臨時院舍或處所所涉及的租金和差餉。  

 

推行安排  

 

10. 第二期「特別計劃」的優化措施／安排原則上適用於

第一期仍處於初步規劃階段的建議項目。若建議項目已進入

技術可行性研究或興建階段，為免延誤項目的進度，申請機

構一般不可按第二期「特別計劃」引入的優化措施／安排修

改其項目建議。  

 

11. 政府已在2019年4月推出第二期「特別計劃」，邀請非

政府機構參加，並在2019年5月6日舉行簡介會，向有興趣參

加的非政府機構介紹第二期「特別計劃」的詳情。第二期「特

別計劃」的截止申請日期為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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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特別計劃」的最新推展情況  

 

12. 第一期「特別計劃」在2013年11月18日截止申請，收

到 43間非政府機構提交的初步建議，涉及 63個項目。截至

2019年3月底，有五個項目已經完工並分階段投入服務。另有

一個項目已進入建設階段，預期會自2019-20年度起分階段完

成。這六個項目提供不同的福利服務，當中包括合共新增約

260個安老服務名額（其中約100個為津助名額），以及約1 020

個康復服務名額。第一期「特別計劃」的詳情及上述六個項

目的有關資料分別載於附件一及附件二。另外，經檢視後，

有13個項目因各種原因，例如用地的限制，難以繼續推展而

被剔除。我們已在 2019年 3月 29日發信通知相關的非政府機

構。至於其餘申請項目則處於不同的規劃階段，視乎其技術

可行性，預期可在2019-20年度後分階段完成。根據經更新的

粗略估算，如第一期「特別計劃」下所有申請項目 (不包括被

剔除的13個項目 )均能順利落實，可提供一系列的福利設施，

包括增加約9 000個安老服務名額及約8 000個康復服務名額

（詳見附件三）。   

 

13. 「特別計劃」下的申請機構就其申請項目申請獎券基

金撥款以資助工程費用前，須先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 3。截至

2019年3月底，其中 15個項目 4已獲獎券基金撥款進行技術可

行性研究，另有一個項目則透過其他資金進行技術可行性研

究；當中一項技術可行性研究已完成，而有關機構已獲獎券

基金撥款就項目委聘顧問服務 5。上述16個項目的資料載於附

件四。在2019-20年度，當中有五個項目預計會向獎券基金申

請撥款，以委聘顧問進行詳細設計、招標及工程合約管理等

工作。  

 

14. 至於其他「特別計劃」下的項目，社署會在 2019-20年

度或以後按個別申請項目的實際情況，考慮支持有關申請機

                                                      
3  可行性研究須由申請機構聘用的顧問進行，一般應包括：該項作福

利用途項目的定義範疇、地形測量、地盤調查、於設計細節階段進

行環境影響／風險評估的需要評估、地盤限制、成本估計、初步設

計圖、施工時間表、地盤出入通道的評估、可供使用的公用事業服

務等。  

4  不包括上文第 12 段提及的已完工或已進入建設階段的六個項目。  

5  顧問服務包括詳細設計、招標工作及工程合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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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各項目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項目

推進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有關用地的地點及周遭環境、公

用設施和交通運輸配套、地契條款及分區計劃大綱圖對用途

及發展密度的規定、地區諮詢的反應、現有服務的分布概況

及擬設服務的供求情況等。視乎相關的發展及規劃程序（例

如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取得規劃許可、契約修訂等）所需

的時間，推行這些項目可能需要數年或更長的時間。在開展

第二期「特別計劃」的同時，政府會繼續積極推進第一期的

進度。  

 

 

15. 政府已於 2014年 2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向獎券

基金轉撥 100億元額外款項，以確保獎券基金有足夠資源推

行「特別計劃」下的各可行項目及其他符合獎券基金資助範

疇的項目。我們將根據在第二期「特別計劃」下收到的申請

項目所涉及的規劃及施工費用的初步建議估算，及檢視獎券

基金的財務狀況，考慮是否須為獎券基金申請轉撥額外款

項。此外，為確保政府內部有足夠人手支持第一期和第二期

「特別計劃」的推行，社署已獲得額外資源，在原本負責項

目規劃的編制上加設了一些額外職位 6。我們亦會適時就擴

建、發展或重建後的新增福利服務所涉及的經常開支申請增

撥資源。  

 

16. 勞工及福利局／社署會繼續統籌第一期和第二期「特

別計劃」的推展情況，以及透過交流會及採取其他適當方式

與申請機構加強溝通，例如探訪申請機構及實地了解和商討

個別項目的情況，協助申請機構推展不同項目。  

 

17. 「特別計劃」的推行，並不會影響社署正在或將會推

展的其他社福設施發展項目。截至2019 年3 月底，社署正推

行或籌劃推行73 個發展項目 7，當中45 個項目涉及設立新的

合約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42 個涉及為殘疾

人士提供的康復服務，及15 個涉及設立兒童照顧服務，有關

項目可增加「特別計劃」以外福利服務的供應。   

                                                      
6  自 2013 年 9 月推出第一期「特別計劃」後，社署增加了共 16 個職

位，以處理「特別計劃」及該計劃以外的項目規劃的職務。有關職

位包括一名總行政主任、四名高級行政主任、兩名一級行政主任、

兩名工料測量師、三名屋宇裝備工程師、一名技術主任 (建築設計 )  、

一名屋宇裝備督察、一名文書主任及一名助理文書主任。   

7    個別發展項目可涵蓋超過一個服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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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鑑於「特別計劃」下提供的額外服務名額的地區分

布，主要取決於申請機構持有土地的分布情況，因此有個別

地區未能或較少在「特別計劃」下獲提供額外服務名額。社

署在「特別計劃」外尋找土地／處所設置福利設施時，會特

別留意「特別計劃」下的服務名額分布情況。  

 

 

徵詢意見  

 

19. 請委員備悉政府在推行「特別計劃」的最新情況。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2019年5月  

  



附件一  

 

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特別計劃」）的

詳情  

 

 

政府於 2013 年 9 月推出「特別計劃」，申請機構須在

其土地上透過擴建、重建或新發展，提供或增加政府認為有

殷切需求的福利設施，尤其是增加安老及康復服務名額。機

構可申請獎券基金 1撥款資助這些項目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工

程費用及內部裝置費用。第一期「特別計劃」的特點載於附

錄一。自第一期「特別計劃」開展以來，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

局 )及社會福利署 (社署 )與申請機構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

共進行了七次交流會。因應申請機構在這些交流會上對推行

計劃提出的意見，勞福局及社署進一步澄清及優化了第一期

「特別計劃」下的某些安排，詳情載於附錄二。  

 

                                                      
1 申請機構亦可透過其他款項來源（如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等）

支付項目的全部或部分開支。  



附錄一  

 

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主要特點  

 

 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特別計

劃」）的主要特點如下 1 – 

 

(a) 社福服務種類  

安老服務  

1. 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  

2. 護養院  

3.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康復服務  

4.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5.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6.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7. 長期護理院  

8.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9. 展能中心  

10. 特殊幼兒中心  

11.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參加「特別計劃」的非政府機構須在其持有的土地上

淨增加一項或多於一項有關的服務。為了讓非政府機

構有更大彈性以應付其他需求，有關機構可在同一幅

土地同時提供上述 11項服務以外的其他福利及／或

非福利設施，惟該等用途和安排須符合適用的規例和

程序，以及規管有關地段的土地契約條款。  

 

(b) 發展模式  

發展模式可包括擴建、重建、新發展，也可採用上述

其中一個或多過一個結合模式。非政府機構可利用總

樓面面積少部分以提供與社福服務有關的附屬設施，

有關成本將會由獎券基金承擔。除獲政府酌情批准

外，我們認為不應該拆卸樓齡少於 25年的建築物。  

                                                      
1  並不適用於社會福利署在「特別計劃」以外已處理或將會處理的

其他福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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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政府機構過往的服務記錄  

非政府機構須令社會福利署（社署）信納其為真正的

非牟利團體，並具備直接營運有關福利服務的經驗及

良好的企業管治記錄，並證明有能力及／或經驗負責

類似發展／重建項目。  

 

(d) 豁免公開競投的規定  

現時，社署要求非政府機構（即使該機構擁有土地），

須與其他非政府機構競投，以取得額外總樓面面積在

其土地營運新增類別的津助服務。舉例說，一非政府

機構把其設有 100個長者津助宿位的建築物重建為設

有 300個長者津助宿位及 100個殘疾人士津助宿位的

建築物，由於該 100個殘疾人士津助宿位會視為該土

地上的新增津助服務類別，故須與其他非政府機構進

行公開競投。另一方面，該300個長者津助宿位雖然部

分為新增宿位，但屬擴充服務，該非政府機構可繼續

營運有關服務而無需進行公開競投。在「特別計劃」

下提供新增津助福利服務，社署可酌情豁免公開競投

的規定，條件是參加「特別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從獎

券基金或其他來源獲得撥款以支付「特別計劃」下項

目的非經常性開支後，一般須放棄競投在其他地方提

供的同類新增津助服務一次。  

 

(e) 技術可行性研究  

根據現行做法，獎券基金只會按建議劃作福利設施的

淨作業樓面面積所佔比例，資助技術可行性研究的費

用。在「特別計劃」下，如福利設施佔該項目淨作業

樓面面積不少於 50%，社署會考慮酌情運用獎券基金

全數資助整個項目的技術可行性研究。  

 

(f)  調遷費  

由於在發展或重新發展用地期間，參加「特別計劃」

的非政府機構或需把現有福利服務遷往其他處所，社

署會考慮酌情批准運用獎券基金支付涉及的調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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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自負盈虧的服務  

根據使用獎券基金資助自負盈虧項目的非經常性開

支的現行做法，就基本建設工程而言，一般須遵從下

列規定  –  

 

(i) 該非政府機構須具備三年營辦福利服務的良

好記錄，並須承諾會營辦有關工程項目至少五

年；以及  

 

(ii) 就自負盈虧服務方面，該非政府機構須自行承

擔獎券基金所認可的自負盈虧工程項目總額

至少10%，以支付給獎券基金；或以獎券基金

就自負盈虧部分所認可的總額至少 10%的款

項，補貼就工程項目的任何高於標準的設施。 

 

在「特別計劃」下的項目，社署會酌情考慮  – 

 

(i) 豁免非政府機構具備三年營辦服務的記錄，惟

須符合以下條件：  

 

- 非政府機構必須證明而且令社署信納他們有

能力營辦擬設的福利設施，使其持續營運，例

如具備財政能力、所聘用的服務團隊具有營運

擬設福利設施的相關經驗等；以及  

 

- 非政府機構必須承諾會營運擬設的福利設施

至少八年；以及  

 

(ii) 豁免非政府機構該10%的承擔，只要該自負盈

虧部分是用以提供符合當前需要並獲社署同

意設置的福利設施，例如自負盈虧的安老院

舍。不過，「特別計劃」項目如涉及非福利設

施，這些設施的非經常性開支（及所需要支付

的十足補地價）仍須由有關非政府機構承擔。

如上述任何非福利設施（如教堂、醫院設施等）

獲得相關決策局同意設立，非政府機構需另行

作出資源上的安排，以應付所涉及的費用，包

括所需要支付的補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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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就發展事宜提供一站式協助  

「特別計劃」下的項目，仍必須符合適用於有關發展

的相關法例的規定，包括《城市規劃條例》、《建築物

條例》等，以及有關地段的契約的規定。非政府機構

可能需獲取意見以善用其土地的發展潛力，在申請修

訂土地契約（如需要）、提交規劃申請和建築圖則等方

面也可能需要政府部門協助。就此，在「特別計劃」

推行初期至2017年底，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政策

及項目統籌處向「特別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就申請項

目提供諮詢和協調服務。該處於2017年底因政府內部

改組而解散後，勞工及福利局／社署會繼續提供這方

面的服務。  

 

 

 

 

 

 

 

 

 

 

 

 

 

 

 

 

 

 

 

 

 

 

 

 

 

 

 



附錄二  

 

就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下  

某些安排的澄清及優化  

 

 在「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特別計劃」）推

出後，勞工及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社署）與申請機構和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合共進行了七次交流會，並作出以下的澄清

及優化：  

 

(a)  部分申請機構本身沒有建築／物業管理的技術或專

業人員支援，有關機構可申請獎券基金撥款，委聘認

可人士或顧問協助機構擬備建議項目的技術可行性

研究撥款申請，每宗申請將由社署作個別考慮；  

 

(b) 申請機構可申請獎券基金撥款，委聘項目管理服務以

協助機構在項目實施階段監察項目進度，每宗申請將

由社署作個別考慮；  

 

(c) 申請機構亦可在項目內向社署申請設立附屬設施，若

附屬設施的總樓面面積不超過整個項目總樓面面積

的10%，申請機構可申請奬劵基金撥款以資助有關設

施的建設及內部裝置費用。一般來說，合適的員工培

訓設施可視作附屬設施；  

 

(d) 申請機構可申請獎券基金撥款，用作添置自負盈虧而

在政府設施清單內的福利設施所需的設備及家具，每

宗申請將由社署作個別考慮；  

 

(e)   基於安全考慮，福利設施一般設置於高度離地面不超

過24米的樓層。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資源，社署在徵

詢消防處的意見後，會按個別項目的情況，容許在「特

別計劃」下擬設的長者中心（不包括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和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設施設於稍為高於離地

面24米的樓層；   

 

(f)   在不影響原本建議提供的安老及康復服務名額的前

提下，申請機構可按地區的服務需求考慮在申請項目

內設立資助或自負盈虧幼兒中心服務，以配合社會上

對幼兒託管服務的需求，並協助釋放婦女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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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除獲政府酌情批准外，項目一般不包括拆卸樓齡少於

25年的建築物。惟社署會因應個別申請項目的情況酌

情考慮放寬有關規定；   

 

(h) 申請機構將根據實際項目進度分階段向獎券基金申

請顧問服務及工程費用的撥款，以取代一次過申請上

述兩項撥款的安排。這有助較準確估算工程費用及相

關撥款額，加快項目進展，減省原來安排所涉及的一

些行政程序，並加強獎券基金的管理；以及  

 

(i) 社署已因應業界的意見及實際的服務需求，取得產業

檢審委員會的批准，以修訂安老院舍、護養院、中度

弱智人士宿舍及特殊幼兒中心的設施明細表，讓服務

使用者能夠享用更寬裕的空間及更到位的服務。經修

訂後的設施明細表亦適用於「特別計劃」以外的項目。 

 

 



附件二  

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下已完成的項目或預期在2019-20年度起分階段完成的項目  

（截至2019年3月底）

(a)發展項目  

(b)項目將提供的福

利設施（不包括此列

表 (c)項的名額）  

(c) 新增在政府指定福

利服務清單（請參閱

附錄一）內的服務名

額 1 

(d)最新進展  
(e)預計完成

日期  

(1) 匡智會就大埔匡

智松嶺村綜合職

業訓練中心的前

職工宿舍及服務

大樓的重建項目  

不適用  100個中度弱智人士宿

舍名額  

項目已經完工，並在2016年底投入

服務。  

 

(2) 香港明愛就荃灣

城門道 9 號明愛

荃灣社區中心的

重建項目  

重置一間原址位於青

衣的殘疾人士地區支

援中心，以及新增一

間以自負盈虧形式營

運的全人及家庭發展

中心和一間以自負盈

虧形式營運的精神創

傷治療中心  

120個持續照顧護理安

老院名額（包括48位

以自負盈虧方式營

運）及40個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名額（包括

10個以自負盈虧方式

營運的名額）  

項目已經完工，並在2017年10月投

入服務。  

 

(3) 協康會就香港大

口環道 19號慶華

中心的重建項目  

重置原有66個特殊幼

兒中心名額  

54個特殊幼兒中心名

額及180個早期教育及

訓練中心名額  

項目已經完工，並在2017年10月投

入服務。  

                                                      
1  除特別註明外，新增名額均為津助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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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發展項目  

(b)項目將提供的福

利設施（不包括此列

表 (c)項的名額）  

(c) 新增在政府指定福

利服務清單（請參閱

附錄一）內的服務名

額 1 

(d)最新進展  
(e)預計完成

日期  

(4) 匡智會就大埔匡

智松嶺村內原用

作環境美化及耕

種空地的新發展

項目  

重置原有24個及新增

12個特殊幼兒中心住

宿名額；重置原有10

個早期教育及訓練中

心名額，以及重置原

有16個及新增32個兒

童之家名額  

 

60個特殊幼兒中心名

額及50個早期教育及

訓練中心名額  

項目已經完工，並在2018年3月投

入服務。  

(5) 匡智會就大埔匡

智松嶺村綜合職

業訓練中心主大

樓的重建項目  

重置原有233個綜合

職業訓練中心名額  

200個嚴重弱智人士宿

舍名額、200個展能中

心名額及180個綜合職

業康復服務中心名額  

 

項目已經完工，並在2018年12月

投入服務。  

(6) 基督教靈實協會

就將軍澳培成里

8號靈實胡平頤

養院的擴建項目  

保留原有248個以自

負盈虧方式營運的持

續照顧護理安老院名

額  

 

103個以自負盈虧方式

營運的持續照顧護理

安老院名額  

 

機構已獲香港賽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及

獎券基金撥款以進

行有關擴建工程。機

構會適時向獎券基

金申請撥款添置設

備和家具。  

 

項目預計自

2019-20年度

起分階段完

成  



 

附件三  

 

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下所收到的修訂建議項目詳情  

 

  在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特別計劃」）下收到由 43 間非政府機構提交的 63

個初步建議，包括 42 個重建項目、9 個擴建項目及 12 個新發展項目。其中 13 個項目已自 2019 年 3

月因用地限制等原因而被剔除，至於其餘 50 個建議項目，根據申請機構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

提交的修訂建議（如有），有關的詳情如下：  

 

地區  

 

申請

數目  

長者住宿服務

名額  

長者日

間服務

名額  

殘疾人士住宿服務名額  殘疾人士日間 /照顧康復服

務名額  

  提供

持續

照顧

的護

理安

老院  

護養

院  

 

長者日

間護理

中心  

 

嚴重

殘疾

人士

護理

院  

 

嚴重

弱智

人士

宿舍  

 

中度

弱智

人士

宿舍  

 

長期

護理

院  

 

綜合

職業

康復

服務  

中心  

展能

中心  

 

特殊

幼兒

中心  

 

早期

教育

及訓

練中

心  

 

香港  

中西區 0 - - - - - - - - - - - 

東區 3 410 - 140 - 160 100 - 120 170 60 210 

南區 6 645 300 186 150 110 120 - 120 110 54 240 

灣仔區 0 - - - - - - - - - - - 

九龍區  

九龍城區 4 239 203 180 - 200 150 - 260 200 133 281 

觀塘區 5 938 - 242 50 150 150 - 320 250 240 300 

深水埗區 3 218 - 96 - - 100 100 125 -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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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申請

數目  

長者住宿服務

名額  

長者日

間服務

名額  

殘疾人士住宿服務名額  殘疾人士日間 /照顧康復服

務名額  

  提供

持續

照顧

的護

理安

老院  

護養

院  

 

長者日

間護理

中心  

 

嚴重

殘疾

人士

護理

院  

 

嚴重

弱智

人士

宿舍  

 

中度

弱智

人士

宿舍  

 

長期

護理

院  

 

綜合

職業

康復

服務  

中心  

展能

中心  

 

特殊

幼兒

中心  

 

早期

教育

及訓

練中

心  

 

黃大仙區 2 101 120 110 - - - - - - - - 

油尖旺區 2 - - 60 - - 50 - - 50 156 295 

新界區  

離島區 0 - - - - - - - - - - - 

葵青區 3 120 - 200 70 70 80 - 120 70 60 120 

北區 4 662 - 146 - 50 120 - 120 50 - - 

西貢區 4 353 200 60 120 120 - - - 120 - - 

沙田區 0 - - - - - - - - - - - 

大埔區 5 495 - - - 200 100 - 180 200 120 170 

荃灣區 2 507 - 70 - - - - - - - 90 

屯門區 4 1 230 578 70 - - - - - - 30 60 

元朗區 3 298 - 140 30 56 - - - 100 60 - 

總數  50 6 216 1 401 1 700 420 1 116 970 100 1 365 1 320 913 1 826 

 9 317 8 030 

17 347 

 

  



 

附件四  

  

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下已完成或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的建議項目  

（截至2019年3月底）  

 

(a)發展項目  

(b)項目將提供的福利設

施（不包括此列表 (c)項

的名額）  

(c)新增在政府指定福利

服務清單（請參閱附錄

一）內的服務名額 1 

(d)最新進展  

(1) 博愛醫院就屯門藍

地褔亨村路用地的

安老院舍發展項目  

不適用  1 406個安老宿位，包括

930個護理宿位（包括310

位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

及476個護養宿位（包括

204位以自負盈虧方式營

運）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完成此申請項目

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其

後，機構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委聘顧問進行詳細設

計、招標及工程合約管理

等工作。有關詳細設計的

工作已經開展。  
(2)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

會有限公司就黃大

仙護養院的擴建項

目  

 

保留原有280個護養院名

額  

120個護養院名額及60個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於2019年3月完

成此申請項目的技術可

行 性 研 究 ， 並 預 計 在

2019-20年度向獎券基金

申請撥款，以委聘顧問進

行詳細設計、招標及工程

合約管理等工作。  

                                                      
1  除特別註明外，新增名額均為津助服務名額。雖然有關技術可行性研究是以此表所列載的新增服務名額為基礎，

但有關服務的最終新增名額須待完成研究後才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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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發展項目  

(b)項目將提供的福利設

施（不包括此列表 (c)項

的名額）  

(c)新增在政府指定福利

服務清單（請參閱附錄

一）內的服務名額 1 

(d)最新進展  

(3) 救世軍就筲箕灣道

456號筲箕灣社區展

能中心的重建項目  

重置原有 40個展能中心

名額，以及新增一間以自

負盈虧形式營運的有特

殊需要兒童的家庭及兒

童發展中心  

60個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名額及 70個展能中心名

額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聘用認可人士為

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可

行性研究。  

 

(4) 新生精神康復會就

深水埗南昌街332號

新生會大樓的擴建

項目  

保留原有 126個及新增 4

個中途宿舍名額；保留原

有 200 個長期護理院名

額；保留原有195個綜合

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名額；

新增一間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以及新增一間

以自負盈虧形式營運的

精神病患長者日間護理

及展能中心  

100位長期護理院名額、

100個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名額及125個綜合職業康

復服務中心名額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聘用認可人士為

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可

行性研究。  

(5)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

就元朗馬田路用地

的安老院舍發展項

目  

 

不適用  153個持續照顧護理安老

院名額（包括96位以自負

盈虧方式營運）。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聘用認可人士為

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可

行 性 研 究 ， 並 預 計 在

2019-20年度向獎券基金

申請撥款，以委聘顧問進

行詳細設計、招標及工程

合約管理等工作。  



 

3 

(a)發展項目  

(b)項目將提供的福利設

施（不包括此列表 (c)項

的名額）  

(c)新增在政府指定福利

服務清單（請參閱附錄

一）內的服務名額 1 

(d)最新進展  

(6)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

司就觀塘康寧道145

號神託會大樓的重

建項目  

新增一間以自負盈虧形

式營運的家長資源中心  

50個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名額、 50個展能中心名

額、60個特殊幼兒中心名

額及 90個早期教育及訓

練中心名額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聘用認可人士為

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可

行 性 研 究 ， 並 預 計 在

2019-20年度向獎券基金

申請撥款，以委聘顧問進

行詳細設計、招標及工程

合約管理等工作。  

(7) 香港盲人輔導會就

土瓜灣木廠街 19號

盲人工廠的重建項

目  

重置原有130個及新增30

個庇護工場名額；重置盲

人護理安老院（在原有52

個服務津助名額之上，額

外增設48個名額，當中20

個新增名額將以自負盈

虧方式營運）；以及新增

一間以自負盈虧形式營

運的視障人士職業復康

服務中心  

150個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名額、150個展能中心名

額、50個中度弱智人士宿

舍名額及100個綜合職業

康復服務中心名額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聘用認可人士為

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可

行 性 研 究 ， 並 預 計 在

2019-20年度向獎券基金

申請撥款，以委聘顧問進

行詳細設計、招標及工程

合約管理等工作。  

 

(8) 香港復康會就藍田

復康徑7號的香港復

康會藍田綜合中心

的重建項目  

重置現有以自負盈虧方

式營運的服務，包括職業

復康及再培訓中心、附設

有水療池的適健中心、街

坊小子木偶劇場、復康巴

士服務及易達轎車服務；

400個持續照顧護理安老

院名額（包括150位以自

負盈虧方式營運）、120個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

（包括 60位以自負盈虧

方式營運）、100個嚴重弱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聘用認可人士為

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可

行性研究。  

 



 

4 

(a)發展項目  

(b)項目將提供的福利設

施（不包括此列表 (c)項

的名額）  

(c)新增在政府指定福利

服務清單（請參閱附錄

一）內的服務名額 1 

(d)最新進展  

以及新增多項與福利有

關的設施（以自負盈虧方

式營運），包括社區復康

網絡、自助資源站、失語

症之家、全人復康及適健

培訓中心及 32個附設於

辦公地點的幼兒中心名

額  

智人士宿舍名額、100個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名額、

120個綜合職業康復服務

中心名額、100個展能中

心名額及 60個特殊幼兒

中心名額  

 

(9) 香海正覺蓮社就粉

嶺置福圍 10號佛教

寶靜護理安老院的

重建項目  

重置原有128個持續照顧

護理安老院名額  

122個持續照顧護理安老

院名額（包括40位以自負

盈虧方式營運）及 20個長

者日間護理單位名額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聘用認可人士為

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可

行 性 研 究 ， 並 預 計 在

2019-20年度向獎券基金

申請撥款，以委聘顧問進

行詳細設計、招標及工程

合約管理等工作。  

(10)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

會有限公司就青山

公路元朗段及攸田

東路交界東南面用

地的發展項目  

不適用  約120個持續照顧護理安

老院名額（將以津助及自

負盈虧形式營運）、60個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

及 60個特殊幼兒中心名

額  

機構正透過獎券基金以

外的資金為此申請項目

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  

    



 

5 

(a)發展項目  

(b)項目將提供的福利設

施（不包括此列表 (c)項

的名額）  

(c)新增在政府指定福利

服務清單（請參閱附錄

一）內的服務名額 1 

(d)最新進展  

(11) 圓玄學院就荃灣三

疊潭老圍里 31及 33

號圓玄安老院的重

建項目  

不適用  387個持續照顧護理安老

院名額（包括77位以自負

盈虧方式營運）、30個長

者日間護理單位名額及

90個早期教育及訓練中

心名額  

機構在獲得獎券基金撥

款後，已聘用認可人士為

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可

行性研究。  

(12) 保良局就香港仔黃

竹坑徑1號保良局黃

竹坑護理安老中心

的重建項目  

重置原有113個持續照顧

護理安老院名額及 44個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  

121個持續照顧護理安老

院名額（包括7位以自負

盈虧方式營運）、300個護

養院名額（包括30位以自

負盈虧方式營運）及36個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  

機構已獲獎券基金撥款

為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

可行性研究，並正草擬招

標文件。  

(13)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就粉嶺坪輋路

88號浸會園內空置

用地的發展項目  

不適用  60個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名額、240個持續照顧護

理安老院名額、120個綜

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名

額及120個中度弱智人士

宿舍名額。  

機構已獲獎券基金撥款

為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

可行性研究，並正草擬招

標文件。  

(14) 香港學生輔助會就

油塘鯉魚門徑用地

的發展項目  

重置荷蘭宿舍及新增 60

位兒童之家名額，及以自

負盈虧形式營運的弱勢

青年短期宿舍及職業發

展服務  

50個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名額及100個展能中心名

額  

機構已獲獎券基金撥款

為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

可行性研究，並正草擬招

標文件。  



 

6 

(a)發展項目  

(b)項目將提供的福利設

施（不包括此列表 (c)項

的名額）  

(c)新增在政府指定福利

服務清單（請參閱附錄

一）內的服務名額 1 

(d)最新進展  

(15) 伸手助人協會就樟

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的空置用地的新發

展項目  

不適用  200個持續照顧護理安老

院名額（包括40位以自負

盈虧方式營運）  

機構已獲獎券基金撥款

為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

可行性研究，並正草擬招

標文件。  

 

(16) 東華三院就大口環

道9號的東華三院賽

馬會護理安老院的

發展項目  

新增將以自負盈虧方式

營運的 60個附設於辦公

地點的幼兒中心名額  

230個持續照顧護理安老

院名額（包括30位以自負

盈虧方式營運）、 40個長

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全

部 以 自 負 盈 虧 方 式 營

運）、150個嚴重殘疾人士

護理院名額、110個嚴重

弱智人士宿舍名額、120

個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名

額、120個綜合職業康復

服務中心名額、110個展

能中心名額及 60個早期

教育及訓練中心名額  

 

機構已獲獎券基金撥款

為此申請項目進行技術

可行性研究，並正草擬招

標文件。  

 

 

 

 




